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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《招标采购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我院拟对以下项目进行院内询价方式采购，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前来报名。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1.项目编号：GYFY2026-HQJJ020
2.项目名称：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（平凉市人民医院）微生物（结核病）实验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服务
3.预算金额：40000.00元（投标人报价包含本项目交付完成前可能发生的所有服务费、评审费、管理费、利润、风险、税金等其他费用。投标报价不得高于预算金额，否则视为无效报价，将取消投标资格）。
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1.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（提供有效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副本）。
2.投标人须在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注册备案，查询状态不得处于重点监督检查名单、限期整改名单及黑名单，须提供平台网页查询截图。
3.项目负责人须持有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资格证书，全程负责本项目编制、对接及报审工作。
4.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法定代表人参与投标时提供）；或法人授权函、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（非法定代表人参与投标时提供）。
5.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（需提交企业声明函原件）。
6.提供完整详细的项目服务报价表。
三、服务内容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环保总局令第32号）、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版）》等相关法规规范，开展项目现场踏勘、资料收集、现状分析，编制微生物（结核病）实验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，组织专家评审、按主管部门意见修改完善，直至提交完整环评成果文件、取得生态环境部门正式环评批复，同时配合采购人完成环保整改及后续验收技术支撑工作。
四、服务要求
1.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环保总局令第32号）、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版）》等相关法规规范编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。
2.严格按规范及主管部门要求编制、修改环评文件，对成果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全权负责，确保顺利通过评审并取得环评批复。
3.对采购人提供的所有资料、数据严格保密，未经允许不得向第三方泄露，保密责任不因合同终止或解除而失效。
4.按采购人要求参加相关会议，全程提供技术咨询与现场配合，协助解决项目整改及环评报批全过程相关问题。
5.严格在约定时限内完成全部环评工作，因投标人自身原因造成延期的，承担相应违约责任。
6.项目服务全过程中，工作人员及第三方人员人身、财产安全由投标人全权负责，若造成采购人损失的，由投标人全额赔偿。
7.满足采购人及行业规范规定的其他相关服务要求。
五、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 15个日历天内完成环评编制、评审、修改并取得正式环评批复。
六、服务地点：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（平凉市人民医院）
七、付款方式：环评成果通过专家评审、取得生态环境部门正式环评批复后，一次性无息付清（无息）。
八、招标文件获取
从即日起至2026年5月29日16:00前登录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官网获取询价公告，按要求准备相应资料（正本一份）胶装成册、密封盖章后，邮寄至：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崆峒东路296号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行政办公楼3楼305室。
九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时间：2026年5月29日16:30
地点：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行政办公楼1楼评标室
十、评审方法
询价成交原则：询价小组按询价公告及投标人响应文件进行评审，在资质条件、服务标准全部满足的前提下，同等条件下最低报价中标。
十一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王老师
联系电话：0933-86111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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